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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西发改文〔2024〕91 号 签发人：邴浩

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制定《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

若干措施》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做好《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(西发

改文〔2024〕82 号)的落实，现将《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

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做好贯彻落实。

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6 月 27 日

（联系电话：环境资源科 83926736、83926735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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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一、绿色能源开发应用类项目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1.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实施地在西城区辖区内，在电力部门完

成报装并投入使用。

2.新能源供热项目的实施地在西城区辖区内，并已获得市级

补助。

3.绿电使用项目的实施地在北京市辖区内，且申报主体实际

能耗统计在西城区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北京市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申请表。

2.法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。

3.项目实施地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。

4.法人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5.承诺函。

6.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，提供备案、报装证明等。

7.申报新能源供热项目，提供市级评审结果、市级补助相关

佐证材料文件。

8.申报绿电使用项目，提供购电合同和交易凭证等。

（三）受理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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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

（四）认定标准

申报材料经确认后予以认定。

二、工业和信息化节能降碳类项目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1.申报主体能耗统计在西城区。

2.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地在西城区。

3.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项目、数据中心节能改造项目实施地在

北京市。

4.项目竣工后运行一个完整周期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北京市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申请表。

2.法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。

3.法人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4.承诺函。

5.申报工业技术改造项目，提供项目资金申请报告、项目实

施地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。

6.申报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项目，提供国家或市级评审结果证

明文件。

7.申报数据中心节能改造项目，提供项目资金申请报告、项

目实施地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。

（三）受理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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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业技术改造项目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项目由北京市西城

区经济促进局受理。

2.数据中心节能改造项目由北京市西城区数据局受理。

（四）认定标准

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项目申报材料经确认后予以认定；工业技

术改造项目、数据中心节能改造项目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审后予

以认定。

三、建筑节能降碳类项目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1.除绿色工地项目，其他项目申报主体均要求能耗统计在西

城区。

2.申报项目的实施地在西城区。

3.建筑节能改造项目须竣工后申请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北京市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申请表。

2.法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。

3.法人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4.承诺函。

5.申报绿色建筑项目，提供市级评审结果、市级补助证明等

文件。

6.申报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项目，提供市级评审结果、

市级补助证明等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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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申报绿色工地项目，提供市级评审结果、未因环境、安全

生产等问题受到相关行政部门处罚或问题书面通报承诺书、竣工

验收证明。

8.申报建筑节能改造项目，提供项目资金申请报告、项目实

施地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。

（三）受理单位

1.绿色建筑项目、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项目、绿色工地

项目由北京市西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受理。

2.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由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受

理。

（四）认定标准

绿色建筑项目、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项目、绿色工地项

目申报材料经确认后予以认定；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经第三方专业

机构评审后予以认定。

四、节能管理能力提升类项目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1.除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项目中的托管单位，其他项目申

报主体能耗统计均要求在西城区。

2.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项目实施地在西城，托管后年节能

量在 50 吨标准煤及以上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北京市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申请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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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。

3.法人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4.承诺函。

5.申报节能降碳咨询项目，提供合同证明文件。

6.申报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项目，提供委托合同及托管前

后节能量证明文件、项目实施地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。

7.节能指标考核优秀单位项目、清洁生产审核项目、能源审

计项目无需申报，为免申即享项目。

（四）受理单位

1.节能降碳咨询项目、能源审计项目、节能指标考核优秀单

位项目由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受理。

2.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项目由北京市西城区机关事务服

务中心受理。

3.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项目由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受理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项目由北京市西城区生态环境局

受理。

（五）认定标准

申报材料经确认后予以认定。

五、大气污染防治类项目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1.项目实施地在西城区。

2.申报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的单位需纳入排污许可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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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环保在线监控项目的单位需与生态部门监控平台联

网。

4.申报燃油叉车淘汰更新电动化项目的车辆，要求 2023 年

底前在西城区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，并于 2024 年起在

本市完成报废注销，购置新纯电动叉车且在西城区完成编码登记

申请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北京市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申请表。

2.法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。

3.法人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4.承诺函。

5.申报大气污染治理项目，提供项目合同、项目可行性材料、

市级部门认定文件等。

6.申报环保在线监控项目，提供备案材料、验收报告、项目

合同、市级部门认定文件等。

7.申报空气重污染应急减排绩效评价级别提升项目，提供重

污染绩效提级证明材料。

8.申报燃油叉车淘汰更新电动化项目，提供在京解体厂出具

的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，购置的新纯电动叉车发票及电池容

量证明文件等。

（三）受理单位

北京市西城区生态环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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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认定标准

空气重污染应急减排绩效评价级别提升项目、燃油叉车淘汰

更新电动化项目申报材料经确认后予以认定；大气污染治理项目、

环保在线监控项目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审后予以认定。

六、绿色低碳示范试点类项目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1.除水效领跑者项目及零碳校园项目中承担改造任务的单

位，其他项目申报主体能耗统计均要求在西城区。

2.水效领跑者项目申报主体年用水量统计在西城区。

3.低碳领跑者项目、先进低碳技术试点优秀项目申报主体碳

排放统计在西城区。

4.碳中和认证项目、先进低碳技术试点优秀项目的实施地在

西城区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北京市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申请表。

2.法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。

3.法人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4.承诺函。

5.申报能效领跑者项目、低碳领跑者项目、水效领跑者项目、

先进低碳技术试点优秀项目，提供国家或市级部门认定文件。

6.申报碳中和认证项目，提供认证及年度电耗证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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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申报零碳校园项目，由学校提供零碳校园证明文件、学校

和承担改造任务的单位申报材料。

（三）受理单位

1.能效领跑者项目、碳中和认证项目、零碳校园项目由北京

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受理。

2.低碳领跑者项目、先进低碳技术试点优秀项目由北京市西

城区生态环境局受理。

3.水效领跑者项目由北京市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受理。

（四）认定标准

申报材料经确认后予以认定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征集周期

原则为一年，以每年征集通知为准。

（二）工作流程

1.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西城区人民政府网站

和微信公众号发布年度政策申报通知，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向受

理单位提交申请材料。

2.对提交材料经认定或评审符合政策支持的申报项目，通过

受理单位行政和党委（组）会审议、区发展改革委主任办公会和

党组会审议、区政府会议审议等逐级审议。

3.审议通过结果在西城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，

审议未通过的不再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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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按照区政府审议与公示结果拨付资金。

八、其他

1.获得政策资金支持的单位需按国家相关会计制度进行账

务处理，并积极配合受理单位开展监管等工作。

2.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申请西城区政府其他政策的，按

照从高从优原则给予支持；申请本规定时已获得西城区其他同类

型政策资金的，不再重复支持。

3.对提供材料不真实的单位取消其享受政策资格，情节特别

严重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4.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28 日印发


